[bookmark: _GoBack]附件1：
登记编号：惠城房补（202   ）第    号



惠城区城镇保障性住房租赁补贴申请审核表




社       区：                     
镇（街  道）：                     
申请人姓名：                     
联 系 电 话：                     
申 请 日 期：                     



惠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印制

2

说     明


一、申请家庭申请住房租赁补贴，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已取得惠城区城镇户籍，并在惠城区工作或生活，但以下两种情况除外：
1. 申请人配偶及未满18周岁子女非惠城区城镇户籍，但在惠城区城镇工作或居住的，可以作为共同申请人。
2. 家庭成员的户籍因就学、服兵役等原因迁出惠城区的，在就学、服兵役期间可以作为共同申请人。
（二）无自有产权住房或自有产权住房的人均建筑面积低于15㎡；
（三）属于区民政局认定的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低收入家庭；
（四）未正在享受公租房实物配租（不含申请公租房实物配租转租赁补贴）。
（五）以个人为申请单位的，应年满18周岁，本人为申请人。
二、申请家庭申请住房租赁补贴，应提交以下材料：
（1） 主申请人需填报《惠城区城镇保障性住房租赁补贴申请审核表》。
（2） [bookmark: _Hlk57984558]承租房屋的租赁合同、房屋权属证明（不动产权证书、规划准建证明等）、租赁发票。申请人与房屋权属人或其委托人在惠州市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上签订租赁合同的，可免予提供前述证明材料；租赁房屋无法提供房屋权属证明或因特殊情况确需通过投亲靠友等方式解决居住问题，无法提供租赁合同、租赁发票的，可以提交书面承诺书作为依据。
（3） 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身份证、户口簿（或出生证）等户籍证明材料。
（4） 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婚姻状况、家庭收入、住房状况等证明材料。
（5） 申请租赁住房补贴的家庭要根据家庭情况出具相应有效证件或证明，如：《低保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证》《失独证明》《优抚对象抚恤补助登记证》《残疾军人证》《因公伤残人员》《伤残人民警察》《伤残预备役人员、民兵、民工》《伤残消防救援人员》《烈士证明书》《退役证》或退役档案、持有第三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且残疾等级为一、二级各类重度残疾人等证明材料；申请人对申请资料的真实性负责，按照规定需要由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出具证明材料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出具，并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三、请使用黑色钢笔或中性笔填写；表内年、月、日一律用公历和阿拉伯数字；表内栏目没有内容填写时，应注明“无”；个别栏目填写不下时，可加附页，相关证明材料（原件或复印件）依次装订。














惠城区住房保障租赁补贴申请承诺书

[bookmark: OLE_LINK5]惠城区住房保障部门、民政部门，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
本人            ，为本家庭全体共同申请人推举的住房租赁补贴资格申请人。本人及全体共同申请人已知晓申请惠州市惠城区城镇住房租赁补贴的有关政策和规定，自愿遵守惠州市惠城区城镇住房租赁补贴管理的相关规定，保证所填写的家庭共同居住人口、收入、住房等情况及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真实有效。同意相关部门（包括不限于民政、公安、自然资源、社保、退役军人事务、残疾人联合会等部门），核查本人及共同申请人的人口、住房、收入、财产等情况。同意并授权拥有本人及全体共同申请人个人信息资料的部门或个人，向各级住房租赁补贴资格审核部门提供本人及全体共同申请人个人信息资料。同意住房保障部门将本人及共同申请人的相关信息资料在媒体、网络或实际居住地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本家庭住房、收入、人口情况发生变化时，本人及全体共同申请人将按规定主动、及时地向社区居委会、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住房租赁补贴管理部门进行如实申报。
本人代表全体共同申请人承诺：如有弄虚作假、虚报、漏报或瞒报家庭人口、收入、财产、住房、户籍和婚姻状况等情况，或有伪造证明材料和伪造签名（印章），同意惠城区住房保障部门按照有关管理规定，取消本人及全体共同申请人的住房保障租赁补贴资格，如数退还所发放的住房租赁补贴资金，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10年内不得再次申请任何形式的住房保障资格。

①申请人签字（按手印）：            时间：      年    月    日

②共同申请人签字（按手印）：         时间：      年    月    日

③共同申请人签字（按手印）：         时间：      年    月    日

④共同申请人签字（按手印）：         时间：      年    月    日

⑤共同申请人签字（按手印）：         时间：      年    月    日

⑥监护人签字（按手印）：             时间：      年    月    日
















	租赁补贴申请家庭基本情况

	申 请 人 基 本 情 况
	申请人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婚姻状况
	
	户籍状况
	常住户      空挂户      集体户

	
	户籍所在地
	

	
	现居住地
	

	
	申请人群
	[bookmark: OLE_LINK6]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低收入家庭

	
	家庭特殊类型
	优抚对象     单亲家庭     退役军人
二级以上（含二级）残疾人员  其他

	
	申请住房租赁补贴
	是  否
	申请方式
	家庭     单身人士

	
	个人每月收入
	工资           元；临工           元；其他           元。

	共 同 申 请 人 基 本 情 况
	姓名
	与申请人关系
	性别
	是否本区
居民户籍
	身份证号码
	学习或工作
单位（全称）
	个人月收入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家庭总人口
	
	月总收入
	
	人均月收入
	

	住 房 基 本 情 况
	房屋属性
	面积
	产权人
	房地产权证号
	房屋地址

	
	承租市场住宅房
	㎡
	
	
	

	
	自有产权住宅房
	㎡
	
	
	

	
	自有产权非住宅房
	㎡
	
	
	

	
	自建无产权登记房
	㎡
	
	
	

	财产基本情况
	分项
	单位
	数量
	市值/金额
	车牌/品牌/型号/备注

	
	银行存款额
	元
	
	
	

	
	私家小车
	辆
	
	
	

	
	营运车
	辆
	
	
	

	说明:(1)"婚姻状况"指未婚、已婚、离婚、丧偶四类；（2）带“□”栏请在相应的“□”划“√”；（3）共同申请人是指由父母、子女或其他具有法定的赡养、抚养或扶养关系且共同居住的人员组成；（4）以上内容须如实填写。



入户核查表
	户主姓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现居住地址
	
	所属居民委员会
	

	户籍地址
	
	家庭年人均收入（元）
	

	家庭情况
	姓名
	与户主
关系
	户籍
所在地
	学习或工作
单位（全称）
	身份证号码

	
	
	
	
	
	

	
	
	
	
	
	

	
	
	
	
	
	

	
	
	
	
	
	

	
	
	
	
	
	

	住房情况
	房屋类型
	房屋面积
	人均面积
	产权证号

	
	公有
	m2
	m2
	

	
	自有
	m2
	m2
	

	
	租住
	m2
	m2
	

	
	                  借住
	m2
	m2
	

	
	宿舍
	m2
	m2
	

	
	临时建筑物
	m2
	m2
	

	[bookmark: OLE_LINK3]家庭特殊
类型
	优抚对象     单亲家庭     退役军人
二级以上（含二级）残疾人员  其他

	证件名称
	证件编号
	
	发证日期
	审批单位
	有效期限

	
	
	
	
	
	

	
	
	
	
	
	


受访者签名：                                工作人员签名：
居民委员会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租赁补贴申请家庭审核意见表

	社 区 居 委 会 调 查 意 见
	




                          经办人：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所 属 镇（街 道 办 事 处） 
审 核 意 见
	




                      经办人：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区 民 政 局 复 核 意 见
	






                      经办人：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租赁补贴申请家庭审核意见表

	区房产事务中心审核意见
	




经办人：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住房保障和物业管理股审核意见
	





经办人：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意见
	







年    月    日



